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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

《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（ 第 1 3 2 章 ）

《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（ 費 用 ） （ 博 物 館 ） 規 例 》

引 言

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暫 訂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啟 用 。 由 於 受 《 提 供 市 政

服 務 （ 重 組 ） 條 例 》（ 第 5 5 2 章 ） 第 9 條 所 保 留 的 各 項 收 費 並 不 適 用 於

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， 因 此 有 必 要 為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釐 定 入 場 費 。

2 .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獲 《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（ 第 1 3 2 章 ） 第 1 2 4 J

條 授 權 ， 可 藉 規 例 釐 定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。

3 .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現 行 使 這 項 權 力，制 定 載 於 附 件 A 的《 公 眾 生 及

市 政 （ 費 用 ） （ 博 物 館 ） 規 例 》 ， 以 釐 定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， 並

訂 明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樂 文 化 署 ）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證 、 月 票

及 周 票 的 收 費 。

背 景 和 論 據

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擬 議 入 場 費

4 . 政 府 曾 承 諾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 一 日 重 組 市 政 服 務 後 ， 兩 個 前 臨 時 市

政 局 所 釐 定 的 收 費 水 平 會 維 持 不 變，直 至 有 關 收 費 隨 後 予 以 修 訂 為 止 。

由 於 當 局 須 待 二 零 零 一 年 年 底 始 全 面 檢 討 博 物 館 的 收 費，故 建 議 將 香 港

文 化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， 定 於 其 他 博 物 館 現 行 的 收 費 水 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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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 樂 文 化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證 、 月 票 及 周 票 的 擬 議 收 費

5 . 現 時 生 效 的 通 行 證 有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和 月 票 。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（ 有 效 期

為 六 個 月 或 一 年 ） 和 月 票 由 前 臨 時 市 政 局 簽 發 ， 不 適 用 於 新 界 的 博 物

館 。 前 臨 時 區 域 市 政 局 並 無 發 出 此 類 通 行 證 。 由 於 位 於 新 界 區 的 香 港 文

化 博 物 館 即 將 啟 用 ， 故 我 們 建 議 發 出 新 的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月 票 ， 取 代 現

行 的 入 場 證 及 月 票，以 適 用 於 康 樂 文 化 署 轄 下 位 於 市 區 和 新 界 區 的 所 有

博 物 館 。

6 . 因 應 香 港 旅 遊 協 會 的 要 求 ， 我 們 亦 建 議 增 加 一 類 可 適 用 於 康 樂 文 化

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 的 周 票 ， 對 象 主 要 為 遊 客 。

7 .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擬 議 的 入 場 費 ， 與 香 港 藝 術 館 、 香 港 太 空 館 和 香 港

海 防 博 物 館 的 現 行 收 費 相 同 。 香 港 科 學 館 的 現 行 收 費 較 高 。 香 港 文 化 博

物 館 擬 議 的 入 場 費 以 及 香 港 藝 術 館 、 香 港 太 空 館 、 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和 香

港 科 學 館 現 行 的 收 費 ， 詳 見 附 件 B。

8 . 新 的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和 月 票 的 擬 議 收 費 ， 與 現 時 生 效 的 收 費 相 同 。 持

有 周 票 的 人 士 可 在 連 續 七 日 內 進 入 康 樂 文 化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，次 數 不

限 。 周 票 擬 議 的 收 費 為 3 0 元 ， 較 香 港 科 學 館 的 2 5 元 入 場 費 略 高 。 擬 議

收 費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C。

規 例

9 . 附 件 A 所 載 的 《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（ 費 用 ）（ 博 物 館 ） 規 例 》 列 明 各

項 新 收 費 。 由 於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啟 用 ， 我

們 建 議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、 新 的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、 月 票 和 周 票 於 同

日 生 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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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束 效 力

1 0 . 本 規 例 不 會 影 響 現 行 《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（ 第 1 3 2 章 ） 的 約 束

效 力 。

對 財 政 和 人 手 的 影 響

1 1 . 為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制 定 的 收 費 建 議 可 以 帶 來 每 年 約 3 0 0 萬 元 的 額 外

收 入 。 按 二 零 零 零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度 的 價 格 計 算 ，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每 年 的

開 支 總 額 為 1 億 4 , 7 0 0 萬 元（ 見 附 件 D），其 中 約 2 2 萬 元 會 用 作 以 非 公

務 員 合 約 形 式 聘 請 兩 名 票 務 助 理，負 責 為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收 取 入 場 費 。

該 項 有 關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、 月 票 和 周 票 的 收 費 建 議 ， 對 人 手 方 面 並 無 構 成

影 響 。

公 眾 諮 詢

1 2 . 在 沙 田 區 議 會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支 持 把 香 港

文 化 博 物 館 入 場 費 訂 為 1 0 元 的 建 議 。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

1 3 . 本 規 例 將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， 經 議 員 以 不 否 決 或

不 提 出 修 訂 的 議 決 程 序 審 議 後，有 關 收 費 會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生

效 。

宣 傳 安 排

1 4 . 有 關 法 例 將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刊 登 憲 報 ， 並 會 安 排 發 出 新 聞

公 報 及 透 過 傳 媒 廣 泛 宣 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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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詢

1 5 .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民 政 事 務 局 首 席 助 理 局 長

（ 文 化 ） 2 林 耀 棠 先 生（ 電 話 號 碼 ： 2 5 9 4  6 6 0 8）或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助

理 署 長 馬 啟 濃 先 生 （ 電 話 號 碼 ： 2 6 0 1  8 8 6 6） 聯 絡 。

民 政 事 務 局

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



附 件 B

擬 議 的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入 場 費 與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博 物 館 的 現 行 入 場 費

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

香 港 藝 術 館香 港 藝 術 館香 港 藝 術 館香 港 藝 術 館 、、、、

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及 香 港 太 空 館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及 香 港 太 空 館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及 香 港 太 空 館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及 香 港 太 空 館 香 港 科 學 館香 港 科 學 館香 港 科 學 館香 港 科 學 館

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 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 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 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 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 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

標 準 收 費 每 位 1 0 元

（ 嬰 兒 和 四 歲 或

以 下 幼 兒 除 外 ）

標 準 收 費 每 位 1 0 元

（ 嬰 兒 和 四 歲 或

以 下 幼 兒 除 外 ）

標 準 收 費 每 位 2 5 元

（ 嬰 兒 和 四 歲 或

以 下 幼 兒 除 外 ）

特 別 收 費 每 位 5 元

（ 對 象 為 全 日 制

學 生 、 殘 疾 人 士

及 6 0 歲 或 以 上 的

高 齡 人 士 ）

特 別 收 費 每 位 5 元

（ 對 象 為 全 日 制

學 生 、 殘 疾 人 士

及 6 0 歲 或 以 上 的

高 齡 人 士 ）

特 別 收 費 每 位 1 2 . 5 元

（ 對 象 為 全 日 制

學 生 、 殘 疾 人 士

及 6 0 歲 或 以 上 的

高 齡 人 士 ）

團 體 收 費 每 位 7 元

（ 對 象 為 2 0 人 或

以 上 的 團 體 ）

團 體 收 費 每 位 7 元

（ 對 象 為 2 0 人 或

以 上 的 團 體 ）

團 體 收 費 每 位 1 7 . 5 元

（ 對 象 為 2 0 人 或

以 上 的 團 體 ）



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

香 港 藝 術 館香 港 藝 術 館香 港 藝 術 館香 港 藝 術 館 、、、、

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及 香 港 太 空 館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及 香 港 太 空 館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及 香 港 太 空 館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及 香 港 太 空 館 香 港 科 學 館香 港 科 學 館香 港 科 學 館香 港 科 學 館

逢 星 期 三 免 費 入 場 逢 星 期 三 免 費 入 場 逢 星 期 三 免 費 入 場

在 參 觀 日 期 前 最 少 兩 星 期 ， 以 書 面

代 表 不 少 於 2 0 人 提 交 申 請 的 學

校 、 註 冊 慈 善 機 構 及 非 牟 利 機 構 ，

可 獲 准 免 費 入 場 。

在 參 觀 日 期 前 最 少 兩 星 期 ， 以 書 面

代 表 不 少 於 2 0 人 提 交 申 請 的 學

校 、 註 冊 慈 善 機 構 及 非 牟 利 機 構 ，

可 獲 准 免 費 入 場 。

在 參 觀 日 期 前 最 少 兩 星 期 ， 以 書 面

代 表 不 少 於 2 0 人 提 交 申 請 的 學

校 、 註 冊 慈 善 機 構 及 非 牟 利 機 構 ，

可 獲 准 免 費 入 場 。



附 件 C

適 用 於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市 區 及 新 界 區 博 物 館 的 新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、 月 票 及 周 票 的 擬 議 收 費

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 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 備 註備 註備 註備 註

一 年 六 個 月

博 物 館 入 場 證 每 位 1 0 0 元

每 位 5 0 元

每 位 5 0 元 （ 標 準 收 費 ）

每 位 2 5 元（ 特 別 收 費；對

象 為 全 日 制 學 生 、 殘 疾 人

士 及 6 0 歲 或 以 上 的 高 齡

人 士 ）

除 香 港 太 空 館 天 象 廳 外 ，

可 於 六 個 月 或 一 年 內 無 限

次 進 入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轄 下 所 有 市 區 及 新 界 區 博

物 館 。

每 個 家 庭 2 0 0 元

（ 同 一 家 庭 的 成 員 ， 以 四

人 為 限 ）

──

月 票 每 位 5 0 元 除 香 港 太 空 館 天 象 廳 外 ，

一 個 月 內 無 限 次 進 入 康 樂

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市

區 及 新 界 區 博 物 館 。



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 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 備 註備 註備 註備 註

周 票 每 位 3 0 元 除 香 港 太 空 館 天 象 廳 外 ，

一 星 期 內 無 限 次 進 入 康 樂

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市

區 及 新 界 區 博 物 館 。



現 時 適 用 於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市 區 博 物 館 的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月 票 的 現 行 收 費

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 現 時 的 費 用現 時 的 費 用現 時 的 費 用現 時 的 費 用 備 註備 註備 註備 註

一 年 六 個 月

博 物 館 入 場 證 每 位 1 0 0 元

每 位 5 0 元

每 位 5 0 元 （ 標 準 收 費 ）

每 位 2 5 元（ 特 別 收 費；對

象 為 全 日 制 學 生 、 殘 疾 人

士 及 6 0 歲 或 以 上 的 高 齡

人 士 ）

除 香 港 太 空 館 天 象 廳 外 ，

可 於 六 個 月 或 一 年 內 無 限

次 進 入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轄 下 所 有 市 區 博 物 館 。

每 個 家 庭 2 0 0 元

（ 同 一 家 庭 的 成 員 ， 以 四

人 為 限 ）

──

月 票 每 位 5 0 元 除 香 港 太 空 館 天 象 廳 外 ，

一 個 月 內 無 限 次 進 入 康 樂

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市

區 博 物 館 。

註 ： 現 時 所 有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月 票 ， 可 獲 安 排 於 有 效 期 間 具 備 與 新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月 票 同 樣 的 作 用 ， 有 關

措 施 將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生 效 。



附 件 D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

成 本 報 告

2 0 0 0 / 0 1

元

職 員 薪 津 4 1 , 6 3 3 , 4 3 8

部 門 開 支 7 0 , 3 1 2 , 3 0 0

其 他 部 門 的 服 務 費 用 2 , 1 5 1 , 7 4 5

行 政 費 用 1 0 , 3 4 7 , 1 0 9

折 舊 2 2 , 9 1 8 , 5 0 0

總 開 支總 開 支總 開 支總 開 支 147 , 3 6 3 , 0 9 2 ( a )

預 計 入 場 人 數預 計 入 場 人 數預 計 入 場 人 數預 計 入 場 人 數 500 , 0 0 0

收 入收 入收 入收 入 3 , 0 6 0 , 0 0 0 ( b )

虧 損虧 損虧 損虧 損 ( 1 4 4 , 3 0 3 , 0 9 2 ) ( c ) = ( a ) - ( b )

資 助 水 平資 助 水 平資 助 水 平資 助 水 平 98% ( c ) / ( a )×1 0 0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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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及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及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及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及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博 物 館 的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博 物 館 的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博 物 館 的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博 物 館 的

月 票月 票月 票月 票 、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周 票 收 費 事 宜、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周 票 收 費 事 宜、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周 票 收 費 事 宜、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周 票 收 費 事 宜

引 言引 言引 言引 言

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5 5 2 章 加 入 的 香 港 法 例 第 1 3 2 章 《 公 眾 生 及 市

政 條 例 》第 1 2 4 J ( 1 )條 及 附 表 1 6 的 規 定，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獲 規 例 授 權 釐

定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。

2 .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現 行 使 這 項 權 力 ， 釐 定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入 場

費，並 訂 明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樂 文 化 署 )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證 、

月 票 及 周 票 的 收 費 事 宜 ，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A。

背 景 和 論 據背 景 和 論 據背 景 和 論 據背 景 和 論 據

3 .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1 3 2 章 《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， 主 管 當 局 就 公 眾

人 士 進 入 博 物 館 而 釐 定 的 費 用 ， 須 經 立 法 會 以 “ 如 不 反 對 即 予 以 通 過

的 程 序 ” 審 批 。

4 . 政 府 曾 承 諾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 一 日 重 組 市 政 服 務 後 ， 臨 時 市 政 局

及 區 域 市 政 局 所 釐 定 的 收 費 水 平 會 維 持 不 變 ， 直 至 有 關 收 費 隨 後 予 以

修 訂 為 止 。 由 於 當 局 須 待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月 始 全 面 檢 討 博 物 館 的 入 場

費 ， 故 建 議 將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， 定 於 其 他 博 物 館 現 行 收 費 的

水 平 。

5 . 當 局 須 制 定 條 文 ， 讓 嬰 兒 和 四 歲 或 以 下 的 幼 兒 免 費 入 場 ， 及 按 照

康 樂 文 化 署 轄 下 博 物 館 的 現 行 安 排 ， 讓 公 眾 人 士 可 在 星 期 三 免 費 入

場 。

6 . 市 區 所 有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博 物 館 月 票 ， 乃 由 臨 時 市 政 局 簽 發 ， 故

受《 提 供 市 政 服 務 (重 組 )條 例 》所 保 留 。 不 過 ，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月 票 並

不 適 用 設 於 新 界 的 博 物 館 。 由 於 新 界 區 的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訂 於 二 零 零

零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啟 用 ， 故 建 議 發 出 新 的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月 票 ， 以 適 用

於 康 樂 文 化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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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現 建 議 在 規 例 內 制 定 一 條 過 渡 條 文 ， 訂 明 所 有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

月 十 日 前 已 生 效 的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月 票 ， 在 其 有 效 期 內 ， 與 新 簽 發 的

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月 票 一 樣 ， 享 有 相 同 效 力 。

8 . 此 外 ， 當 局 建 議 增 加 一 類 可 適 用 於 康 樂 文 化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 的

周 票 ， 主 要 為 遊 客 及 參 觀 博 物 館 人 士 而 設 。 周 票 會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

月 十 日 起 生 效 。

9 .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擬 議 收 費 詳 情 及 適 用 於 康 樂 文 化 署 轄 下 所 有 博

物 館 的 新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、 月 票 和 周 票 的 擬 議 收 費 ， 已 詳 載 於 附 件 B。

規 例規 例規 例規 例

1 0 . 由 於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訂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啟 用 ， 故 擬 議 收

費 將 於 同 日 生 效 。

對 財 政 和 人 手 的 影 響對 財 政 和 人 手 的 影 響對 財 政 和 人 手 的 影 響對 財 政 和 人 手 的 影 響

1 1 . 擬 議 收 費 可 令 政 府 每 年 增 加 約 3 0 0 萬 元 的 收 入 。 在 二 零 零 零 至 二

零 零 一 年 度 ，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總 開 支 為 1 億 4 , 7 0 0 萬 元 (見 附 件 C )，

另 外 ， 主 管 當 局 將 以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形 式 聘 請 兩 名 票 務 助 理 ， 有 關 員 工

將 負 責 為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收 取 入 場 費 ， 所 需 開 支 約 2 2 萬 元 。

公 眾 諮 詢公 眾 諮 詢公 眾 諮 詢公 眾 諮 詢

1 2 . 在 沙 田 區 議 會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一 致 通 過

動 議 ， 同 意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擬 議 標 準 入 場 費 訂 為 1 0 元 。

宣 傳 安 排宣 傳 安 排宣 傳 安 排宣 傳 安 排

1 3 . 有 關 附 屬 法 例 將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刊 登 憲 報 ， 然 後 透 過 傳 媒 作

出 宣 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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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詢查 詢查 詢查 詢

1 4 .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向 民 政 事 務 局 　 　 　 (電 話 號

碼 ：       ) 或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助 理 署 長 馬 啟 濃 先 生 ( 電 話 號 碼 ：

2 6 0 1  8 8 6 6 )查 詢 。

民 政 事 務 局

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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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令 細 則指 令 細 則指 令 細 則指 令 細 則

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

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費 用 說 明 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建 議 的 費 用 (港 幣港 幣港 幣港 幣 ) 備 註備 註備 註備 註

 1 .  標 準 收 費 $ 1 0
(嬰 兒 和 四 歲 或 以 下 幼 兒 除 外 )

一 般 入 場 費 與 香 港 藝 術 館、香 港 海 防

博 物 館 及 香 港 太 空 館 相 同 。

 2 .  特 別 收 費 每 位 $ 5 對 象 為 全 日 制 學 生 、 殘 疾 人 士 及 6 0

歲 或 以 上 的 高 齡 人 士 。

 3 .  團 體 收 費 每 位 $ 7 對 象 為 2 0 人 或 以 上 的 團 體 。

註 ： 須 訂 立 條 文 ， 訂 明 逢 星 期 三 免 費 入 場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

 4 . 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一 年

每 位 $ 1 0 0

每 位 $ 5 0

$ 2 0 0

半 年

$ 5 0 (個 人 )
(標 準 收 費 )

$ 2 5 (特 別 收 費 )
— (家 庭 收 費 )

(以四人為限，申請人

須說明各人的親屬關係。)

可 於 六 個 月 或 一 年 內 無 限 次 進 入 康

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 。

 5 .  月 票 每 位 $ 5 0 一 個 月 內 無 限 次 進 入 康 樂 及 文 化 事

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 。

 6 .  周 票 $ 3 0 一 星 期 內 無 限 次 進 入 康 樂 及 文 化 事

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博 物 館 。

註 ： 當 局 須 在 規 例 內 制 定 一 條 過 渡 條 文 ， 訂 明 所 有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前 已 生 效 的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月 票 ， 在 其 有

效 期 內 ， 與 新 簽 發 的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及 月 票 一 樣 ， 享 有 相 同 效 力 。

附
件

附
件

附
件

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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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C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

成 本 報 告成 本 報 告成 本 報 告成 本 報 告

2 0 0 0 / 0 1

元元元元

職 員 薪 津 4 1 , 6 3 3 , 4 3 8

部 門 開 支 7 0 , 3 1 2 , 3 0 0

其 他 部 門 的 服 務 費 用 2 , 1 5 1 , 7 4 5

行 政 費 用 1 0 , 3 4 7 , 1 0 9

折 舊 2 2 , 9 1 8 , 5 0 0

總 開 支總 開 支總 開 支總 開 支 1 4 7 , 3 6 3 , 0 9 2

收 入收 入收 入收 入 3 , 0 6 0 , 0 0 0

虧 損虧 損虧 損虧 損 ( 1 4 4 , 3 0 3 , 0 9 2 )

資 助 水 平資 助 水 平資 助 水 平資 助 水 平 9 8%

預 計 入 場 人 數預 計 入 場 人 數預 計 入 場 人 數預 計 入 場 人 數 5 0 0 , 0 0 0

單 位 成 本單 位 成 本單 位 成 本單 位 成 本 2 9 5 元元元元

擬 議 入 場 費擬 議 入 場 費擬 議 入 場 費擬 議 入 場 費 1 0 元元元元


